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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
信 息 速 递

本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
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破坏能源资源，
以及火灾、矿难、重大交通事故等重特大安全事故涉及的犯
罪案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依法快捕快诉。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通
知》要求，切实做好检察环节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
为深化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依法严厉打击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
坚决打击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进行的非法集会、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等犯罪活动；善于总结工作经验，推
动维稳工作从应急状态向常态建设转变。

《通知》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的犯罪，切实维护公共安全；依法查处重特大安全
事故背后的腐败犯罪，坚决防止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
发生；依法严打严重暴力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严
肃查办有关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正确把握
法律政策界限和宽严尺度，落实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
的政策，努力化解矛盾；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
与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坚守法律底线，坚决防范和纠正冤
假错案。 （高 键）

最高检

要求快捕快诉重特大安全事故犯罪

本报讯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近日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
议》框架下，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联
络，顺利完成了一起被害人财产返还司法互助案件，成功向
17 名台湾居民被害人返还财产共计人民币 237 万余元（约
合新台币 1153万余元）。

据了解，这是 2009 年两岸签署司法互助协议以来，两
岸按照协议确定的罪赃移交司法互助途径完成的首例被害
人财产返还案件。

该案系一起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的电信诈骗犯罪案。案
件所涉 17 名被害人均系台湾居民，最大年龄 87 岁，最小年
龄62岁。案件侦破过程中，大陆有关公安机关及时冻结、扣
押了被告人银行存款及汽车、电脑等实物，台湾有关检察机
关也协助提供了涉案有关人员的信息。目前，经过最高人民
法院、浙江高院及杭州中院和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及台湾
10个地方法院检察署在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框架下的通力协
作，杭州中院已将应返还给 17 名台湾居民被害人的财产全
部汇往各被害人在台湾有关银行开设的账户。

据统计，自 2009 年 6 月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至今年
一季度，人民法院办理的涉台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互
助案件已超过 2.5万件。 （高 鑫）

最高法

协助办结首例

台湾被害人财产返还司法互助案件
当前，尽管公安机关对非法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屡屡施以重拳，但犯

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不断挑战法律底线，

犯罪气焰十分嚣张。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网络技术的

广泛运用，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引

发的恶性犯罪案件，已严重影响到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实生活中，犯罪分

子借助互联网实时、快捷地交易个人信息

数据，已经形成泄露信息、买卖信息和使用

信息实施敲诈勒索、电信诈骗、绑架、暴力

讨债、非法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庞大犯

罪网络。

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是一

个充满“黑色收益”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

紧密相联，仅靠打击某一环节是远远不够

的，因为这只是斩断了整个犯罪环节中的

一环而已，充其量是震慑犯罪分子，而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洞悉其犯罪手法，了解其犯罪特点，进

而认真研究对策，有的放矢地采取行动，是

彻底铲除此类犯罪行径的关键。

据了解，一些部门和行业内部人员

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

的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出 售 、 非 法 提 供 给 他

人，此为“源头”犯罪；获取信息的不

法分子在网上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大肆

出 售 信 息 牟 取 暴 利 ， 此 为 “ 中 间 ” 犯

罪，各类犯罪团伙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

个 人 信 息 ， 大 肆 进 行 各 种 违 法 犯 罪 活

动，如敲诈勒索、电信诈骗、绑架等，

此为“下游”犯罪。

对此，我们的对策必须得当，也就

是 要 做 到 堵 住 “ 源 头 ”， 惩 治 “ 中

间 ”， 重 击 “ 下 游 ”。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

根 据 非 法 买 卖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犯 罪 活 动

的特点，全国公安机关已先后 3 次部署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开 展 打 击 行 动 。 共 抓 获

此 类 犯 罪 嫌 疑 人 4115 名 ， 破 获 出 售 、

非 法 提 供 和 非 法 获 取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案

件 4382 起 ， 查 获 被 盗 取 的 各 类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近 50 亿 条 ， 打 掉 利 用 非 法 获 取

的 公 民 信 息 实 施 犯 罪 的 团 伙 900 多 个 ，

破 获 绑 架 、 敲 诈 勒 索 、 暴 力 追 债 、 电

信 诈 骗 、 非 法 调 查 等 犯 罪 案 件 上 万

起，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严打不如严管”。我们还必须意识

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国家机关或相关

单位，应从自身做起，在堵住“源头”上担起

责任。要不断加强行业自律，完善内部管

理，建立追责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从制度

上、机制上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而作

为公民个人，也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不要轻信他人或轻易将个人信息提供他

人，不给犯罪分子作案侵权提供任何可乘

之机。

惩治信息泄露犯罪须有的放矢
许跃芝

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自称保险公司工
作人员，告诉老客户公司周年庆典要派发
红利，而且现在又有一种新产品，非常划
算，“您还是用之前的尾号为 XXXX 的卡
转账吧，如果卡里还有钱，我们给你发短
信，你确认自动划拨”。尽管诈骗方式充满
疑点，但电话里的陌生人清楚准确地说出
了姓名、电话、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职业
等个人信息，加上“新产品”非常诱人，不少
人信以为真。

2011 年 11 月 23 日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接到某保险公司报案称，自 2011 年 10 月

以来，有人冒充该公司名义骗取客户资
金 。 公 安 机 关 通 过 开 展 前 期 侦 查 ，于
2012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先后在福建省
福州、泉州、安溪等地将涉嫌进行电信诈
骗 的 4 名 嫌 疑 人 抓 获 ，查 获 信 息 2 万
余条。

经审查，这 4 名嫌疑人通过互联网购
买某一保险公司客户信息后，以该公司员
工的身份电话联系已投保的客户，以推销
新产品为由，让客户转移支付相关款项，骗
取钱财。据了解，在这个案件中，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 2000 余名该保险公司客户被

骗，相关经济损失达 300余万元。
尽管这 4 名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已经抓获，但是还可能出现其他人
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犯罪，必须找到
犯 罪 源 头 。“ 能 掌 握 如 此 详 细 的 资 料 ，
肯定与保险公司内部有所勾结。”办案
民警推断。

经过调查摸排，公安机关发现曾在这
一公司的张某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张某已
于 2012 年 8 月离开该保险公司，此前负责
电话销售业务，因此很有可能掌握大量客
户的个人信息。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曾

在该公司工作的赵某、徐某与张某来往密
切，他们之间有不明资金往来。

此前，张某、赵某、徐某 3 人同在一家
公司上班，关系一直不错，跳槽后 3 人将各
自掌握的客户信息拿出来交换共享。其
实，在保险行业内，相互共享客户信息，已
经成为一种惯常的做法。

有一天，赵某提议他们 3 人将各自手
里的客户信息拿到网上去卖，就能轻易赚
到钱。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3 人一合计，
便由赵某具体操作，在互联网上贩卖他们
3 人所掌握的客户信息。之后，3 人通过银
行转账将贩卖客户信息所得的 2 万余元瓜
分。据办案民警介绍，他们之前也通过其
他手段陆续出售过客户信息。

2013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7 日期间，警
方先后将包括张某、赵某、徐某在内的 8 名
曾就职于该保险公司的员工抓获归案。8
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非法出售客户信息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贩卖个人信息引发电信诈骗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实习生 何 悦

案 例 链 接

刘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
庭的一名基层法官。做法官办案6年多，刘
黎共审结民事案件 2000余件，涉案当事人
7000余名，无一信访、无一投诉。身处纷繁
复杂的民事审判的第一线，刘黎坚持“怀群
众感情、为人民司法”的职业理念，被当事人
亲切地称为“值得信赖的法官”。

奥运村法庭辖区涵盖京藏高速、北四
环 等 多 条 重 点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频 发 。
2008 年初，16 岁的高中生小兰放学回家
路上被一辆疾驶的大货车撞倒，双腿截
肢。不久后，同一路段一名男子也被撞飞

手臂。刘黎坐不住了，先后 5 次来到这一
路段，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风险分析，并
迅速向市交管局发出了道路整治的司法
建议。随后，这一路段安装了各类交通标
志 153 个，并增派了交警。“伤人之路”最
终变为“平安之路”。

刘黎还向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发出司
法建议，随后中国保监会出台政策，提出简
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及完善理赔纠
纷调处机制。

此外，刘黎利用休息时间，从上千个道
路交通案件中精选素材，组织庭里法官编

写出名为《身边的“法律讲堂”》的维权手
册，提升群众法律意识，保障百姓权益。

刘黎常说，“法官就好比医生，开庭就
像做手术，让当事人多等一天就多一天煎
熬；出一点纰漏，就可能给当事人带来难以
修复的创伤”。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刘黎，对群众有着
深厚的感情。不论遇到多复杂的案件，她
都相信只要付出真心、诚心、耐心，就没有
辨不清的是非，没有解不开的恩怨。

“我一直认为，法官要公正和理性，要
与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距离，无论形式上、实

质上还是感情上，时刻秉公办事。”同事欧
阳华说，刘黎给我的印象是，不仅没有架
子，有时候开庭还会跟当事人聊到时下蔬
菜多少钱一斤、哪种水果好吃。刘黎常说，

“与当事人保持距离，并不等于保持冷漠”。
在群众的眼中，刘黎就像是一位知心

大姐一样。奥运村法庭书记员张玉回忆
道，我们曾办过一对年轻夫妻离婚的案子，
刘黎姐看到女方一手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孩
子，一手拎着奶瓶、尿布，还推着婴儿车来
到三层法庭，便立刻关切地说，“要知道是
这种情况，我就给你换个一层的法庭，你不
用这么辛苦了”。庭审过程中，刘黎姐不时
停下来关心母亲和孩子的状况。开完庭
后，还找到法警帮忙送这个母亲到楼下”。

就是因为刘黎善良的本性与强烈的责
任感，才能做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解决问
题，赢得百姓的信赖。

刘黎说，“公正是公信的基石，法律的
力量在于公正，法官的分量也在于公正。
能从事法官职业，是我最大的幸福。通过
我的点滴努力，让群众相信法官、相信法
律，这是我的‘中国梦’”。

坚守公正 融情于法
本报记者 许跃芝 实习生 凌 素

本报讯 在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的直接部署指挥下，汕头边防
支队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
当场查获毒品 K 粉 35 公斤。据了解，为侦办这宗特大毒品案，
广东边防总队相关业务部门和汕头边防支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侦
查工作，并从多个渠道搜集相关线索，行动时总队、支队两级领
导一线指挥作战，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经查，犯罪嫌疑人钟
某、翁某、黄某均来自台湾。今年 3 月下旬，钟某、翁某计划从
大陆购买 K 粉运回台湾，在得知黄某有货源后，钟某、翁某便
通过黄某以每公斤 1.7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 K 粉 35 公斤，同
时约定在汕头潮阳区海门镇交接 K 粉，并设法利用渔船运回台
湾。 （林春伟 蔡 敏）

本报讯 日前，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连续破获
2 起走私贩毒目标专案，捣毁缅甸境内 1 处毒品加工窝点，抓获犯
罪嫌疑人 38名，缴获毒品 32千克，取得阶段性战果。

今年2月，云南省狄马县公安禁毒部门获悉，以缅甸籍人员高某
为首的贩毒团伙，长期在境外制造毒品并向我境内走私贩运。经过
近半个月的艰苦侦查，专案组成功锁定了高某在缅境内毒品加工厂
的位置。5月 12日，中缅警方联合行动，一举将此毒品加工窝点摧
毁，并抓获高某、蒋某、李某等3名缅甸籍团伙主要成员，此外，缴获冰
毒20千克、制毒原料13.4千克、制毒设备1套、手枪1支，以及涉案汽
车2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不久前，湖南省长沙市公安禁毒部门侦查发现一个特大走私
贩毒团伙，该团伙长期从境外买进大宗毒品后偷运至湖南长沙等
地分销。5 月 12 日，在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指挥部
的指挥协调下，湖南、云南两地公安机关统一收网，成功抓获杨某、
喻某等 35名贩毒人员，缴获毒品 12千克。

据悉，“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是巩固和深化湄公河流域执法
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中老缅泰4国共破获涉湄公河
流域毒品犯罪案件80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100余名，缴获各
类毒品共计约2969千克，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力
遏制。 （宫 轩）

广东汕头边防破获特大贩毒案

四国联合破获特大贩毒案

下图 6 月 20 日，广东中山边防支

队禁毒宣传组走进工地，为农民工宣讲

禁毒的有关知识。 李松林摄

三尺法台连着大社会，事事件件关乎大民生。法官要有大视角、大胸怀，要善于发现案件背后的社

会症结，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的发生，从根本上保障百姓的权益。 ——刘 黎

本报讯 针对当前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犯罪高发多发
态势，公安部决定自今年 6 月至 12 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公安部于近日
公布了 4 起去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 QQ 诈骗和代刷
网店信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是：山东青岛 QQ 视频诈骗案，江苏淮安 QQ
视频系列诈骗案，辽宁抚顺特大系列网络诈骗案，江苏无锡

“兼职信誉刷客”网络诈骗案。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提示广大群众，针对亲人、好友通过

QQ 提出借钱、转账等信息要提高警惕，尽量使用正规的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
助。公安机关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网络违法犯罪线
索，对侦破案件提供重要线索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予以奖
励。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网址：www.cyberpo-
lice.cn。 （郑 什）

公安部

公布一批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本版编辑 姜天骄本版编辑 姜天骄

左图 6 月 21 日，江苏公安边防总

队海警支队的官兵走进驻地小学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图为官兵们和小学生

一起在印有“抵制毒品，参与禁毒”的横

幅上签字，誓言远离毒品。 苏红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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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毒品抵制毒品 参与禁毒参与禁毒

本报讯 记者从司法部获悉，《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
戒毒工作规定》已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明确指
出，戒毒人员入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书面通知其家
属，通知书应当自戒毒人员入所之日起 5日内发出。

《规定》指出，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人员时，应当核
对戒毒人员身份，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填写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入所健康状况检查表。戒毒人员身体有伤的，强制隔
离戒毒所应当予以记录，由移送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和戒
毒人员本人签字确认。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
岁婴儿的妇女，不予接收。

《规定》对戒毒人员权益进行了全面的保护。要求具备条
件的地方，单独设置收治女性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和收
治未成年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女性戒毒人员的身体检
查和管理，由女性人民警察承担；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
的，应当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每周不超过5天，每天不超过
6小时，法定节假日不得安排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

《规定》要求，除法律明确规定外，强制隔离戒毒所不得
对外提供戒毒人员档案信息。同时，禁止以戒毒人员为对
象进行戒毒药物试验等。

司法部于2008年7月成立戒毒管理局，依法履行戒毒管
理职责。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区劳教局加挂了戒毒管理局
的牌子。过去 5年，全国累计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41万多
人，目前在册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达15.5万人。（司 丝）

司法部

强制隔离戒毒应书面通知家属


